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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法速递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实施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时间：2016 年 1 月 1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29 日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新修订的法律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主要

内容如下：

第一、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由“两控区”扩

展到全国，明确分配总量指标，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

并约谈主要负责人。

第二、为减少燃煤大气污染，该法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逐步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同时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民用散煤的管理，禁止销售不符合民用散

煤质量标准的煤炭。

第三、针对行政处罚力度，新修改的法律取消了现行法律中对造成大气污染

事故企业事业单位罚款“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封顶限额，同时增加了“按日

计罚”的规定。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实施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时间：2015 年 11 月 1 日

2015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现

行刑法作出修改。其主要亮点如下：

第一、将现行刑法规定的收买被拐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

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自此，收买被拐卖妇女、

儿童者将一律不得“免除处罚”。此外，该修正案删去嫖宿幼女罪，对这类行为

将以强奸罪论，从重处罚。

第二、取消 9个死刑罪名，分别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

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

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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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贪污受贿犯罪，修正案规定，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人，“人民

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

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实施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实施时间：2015 年 9 月 1 日

2015 年 8 月 6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全文共三十三

条，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年利率 24%以内必须付，超过 36%合同无效

《规定》明确，年利率在 24%以内的，当事人起诉到法院，法院都要给予支

持。年利率在 24%至 36%之间的是自然债务区，法院不予法律保护，但借款人按

照合同的约定偿还了利息，法院予以认可。年利率 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

即使自愿给付了，也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

第二、企业间因经营需要可拆借资金，但不能专业放贷

《规定》明确，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相互拆借资金，或者企业因

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的，法律予以保护。

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只保护正常的企业间借贷，即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

然为之的借贷，但法律并不允许企业以此为常态、常业。

第三、民间借贷涉非法集资案的受理情形

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法院或者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对于与民间借贷案

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另外，《规定》明确，即使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

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不能因此免除，只要当事人

起诉担保人，法院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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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贯彻落实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实施机关：东莞市人民政府 实施时间：2015 年 12 月 1 日

东莞市政府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印发东莞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职工

生育保险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本通知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主要内容

包括：

第一、参保范围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所有用人单位的在职人员、适龄本市户

籍城乡居民；

第二、以职工身份参保的，由用人单位以本单位上月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

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

第三、生育保险待遇范围及标准按《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执行等。

2 以案说法

2.1 人防车位的有偿使用协议，会否因人防车位的性质而无效？

2010年，冯某与 A公司签署《地下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约定 A公司将

位于 B项目地下室的 B2层 E031号（以下简称“案涉车位”），面积为 15平方

米的车位以人民币 15万元转让给冯某，转让期限自 2002年 9月 5日至 2072年

9月 4日；协议约定，该协议项下之车位属人防工程，平时可做停车位使用，战

时应无条件恢复人民防空工程的性质及性能，冯某应对此完全知晓并予以认可，

且案涉车位按现行规定无法办理产权证明，冯某对此无异议且不得以此为由解除

协议或主张协议无效。案涉车位交付后，冯某以法律禁止销售人防车位，协议违

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协议无效。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防空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业投资进行人民防

空工程建设，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A公司作为

案涉车位所在的地下人防工程的投资者，有权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对该人防工程予

以开发利用，其中当然也包括在工程内提供车位给小区业主有偿使用，所得收益

归 A公司所有。《地下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

当认定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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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业主共用绿地被擅改 个人起诉无用

陈某系某小区 11 幢一单元的业主，该小区未成立业主委员会，也未选聘物

业服务企业，小区的保安、保洁等工作均由小区所在地某居委会负责管理。2013

年 11 月，居委会多次召集该小区 11 幢、12 幢楼居民代表召开园区整治座谈会，

决定由居委会牵头进行园区整治项目的施工，将该小区 11 幢与 12 幢楼间的花圃

绿化树木清理掉并铺水泥地面，改为公共停车位。陈某认为居委会的行为侵犯了

其业主管理权利，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居委会恢复 11 幢与 12 幢楼

间的公共绿地原貌。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作为小区业主之一，在不能证明其诉求意愿代表了小

区多数业主意志的情况下，采用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的方式，于法无据，遂依法

裁定驳回陈某起诉。

根据《物权法》之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除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

个人的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之外，其余属于业主共有。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

“其他重大事项”，必须由业主共同决定。结合上述案例，陈某作为小区业主之

一，虽对改变小区规划享有诉权，但因其所诉求事项系必须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

项，陈某在不能证明其诉求意愿代表了小区多数业主的意志的情况下，采用以个

人名义提起诉讼的救济方式于法无据。陈某应通过要求政府相关部门督促居委会

改正上述不合法行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有问必答

问一：双方有购车协议，约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付清车款后办理过户

手续。那么在未过户时买方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使用该车运输发生交通事

故，卖方是否需要担责？

答：卖方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

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

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中明确答复：“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

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

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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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有约定分期付款的购车协议，买方尚未付清车款，车辆并未过户，且买方是

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运输合同，因此按以上规定卖方不用承担交通事故的民事

赔偿责任。

问二：租房合同未约定物业服务费支付，物业服务费应该谁承担？

答：物业服务费应由房屋的所有权人，即业主承担。因为业主是物业的所有

权人，因此在与物业所签订的合同中，业主才是合同的一方主体，而并非是房屋

的承租人。承租人和开发商、物业公司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根据《物业管理条例》

第 42 条明确规定，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

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

责任。因此，既然租房合同未约定物业服务费支付，那么交纳物业服务费的义务

应由业主自身承担。

【法律谚语】

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

——【英】达雷尔 L

声明：

本法律月报为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为顾问单位提供的法律资讯，仅为提供相关资料

信息之用，其内容并不构成法律建议及个案的法律分析，无任何强制指引性质。本所明确排

除对月报内容任何性质的担保和法律责任，并不对可从互联网获得的任何第三方内容负责。

此月报版权归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复制、刊登、发表或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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